
臺北市政府 106.12.26.  府訴再二字第 10600206600號訴願決定書

再 審 申 請 人　○○管理委員會

代　　表　　人　○○○

再審申請人因臺北市老屋健檢申請及補助實施計畫事件，不服本府民國 106年 9月 26日府訴再

二字第 10600153800號訴願決定，申請再審，本府決定如下：

　　主文

再審不受理。

　　理由

一、按訴願法第 97條第 1項規定：「於有左列各款情形之一者，訴願人、參加人或其他利害

　　關係人得對於確定訴願決定，向原訴願決定機關申請再審。但訴願人、參加人或其他利

　　害關係人已依行政訴訟主張其事由或知其事由而不為主張者，不在此限：一、適用法規

　　顯有錯誤者。二、決定理由與主文顯有矛盾者。三、決定機關之組織不合法者。四、依

　　法令應迴避之委員參與決定者。五、參與決定之委員關於該訴願違背職務，犯刑事上之

　　罪者。六、訴願之代理人，關於該訴願有刑事上應罰之行為，影響於決定者。七、為決

　　定基礎之證物，係偽造或變造者。八、證人、鑑定人或通譯就為決定基礎之證言、鑑定

　　為虛偽陳述者。九、為決定基礎之民事、刑事或行政訴訟判決或行政處分已變更者。十

　　、發見未經斟酌之證物或得使用該證物者。」

　　行政院及各級行政機關訴願審議委員會審議規則第 32條第 1項規定：「申請再審不合法

　　者，應為不受理之決定。」

二、按本府為使市民瞭解房屋之安全資訊，並配合中央（內政部營建署）之「安家固園計畫

　　」，辦理老屋健檢費用補助事宜，以協助民眾確認建築物耐震性能、後續補強或拆除重

　　建作業，全面提升建築物耐震能力，維護生命財產安全，前訂定臺北市老屋健檢申請及

　　補助實施計畫，並以本府都市發展局民國（下同）105年 5月 26日北市都建字第 10564277

　　300 號公告修正臺北市老屋健檢申請及補助實施計畫（含申請書）在案。嗣再審申請人

　　檢具 105年 5月 13日臺北市老屋健檢案件申請書就坐落本市大安區○○街○○號、○○號

　　建築物（領有 66使字 xxxx號使用執照，下稱系爭建築物）向本府都市發展局申請老屋健

　　檢費用補助，並指定台北市結構工程工業技師公會為本案初步檢查之健檢機構，案經本

　　府都市發展局依臺北市老屋健檢申請及補助實施計畫第 8點規定審查通過後，以 105年 6

　　月 16日北市都建字第 10564318900號函通知台北市結構工程工業技師公會指派符合健檢

　　項目資格之人員至系爭建築物辦理健檢工作，並副知再審申請人。案經該結構工程工業

　　技師公會指派健檢人員至系爭建築物進行老屋健檢初步檢查評估，再審申請人就健檢人



　　員檢查之範圍未及於個別區分所有權人之室內部分，以 105年 7月 6日函向本府都市發展

　　局陳情，經該局所屬臺北市建築管理工程處（下稱建管處）以 105年 7月 13日北市都建使

　　字第 10568362400號函復再審申請人略以：「主旨：有關貴管理委員會要求老屋健檢時

　　，健檢機構應逐戶檢查一案……說明：……二、查本市刻正受理民眾申請老屋健檢係指

　　結構耐震能力初步評估，檢查範圍以完整棟（幢）為單元，並以其共用部分及外牆面為

　　限，不包含個別區分所有權人的室內部分，健檢機構及健檢人員於現勘後再據以製作判

　　定書。三、另個別區分所有權人的室內部分，視初步評估結果 30<D≦60者，申請人得洽

　　本處進一步瞭解辦理詳細評估申辦事宜；初步評估判定結果 D>60，且符合本府當年度公

　　告之『 105年度本市都市更新整建維護規劃設計及實施經費補助申請暨審查原則』者，

　　亦可提出整建維護補助申請，如有更新重建意願，可洽財團法人都市更新推動中心提供

　　輔導協助。」嗣再審申請人以 105年 7月 19日函就上開 105年 7月 13日復函所稱老屋健

檢結

　　構耐震能力之初步評估，以其共用部分及外牆面為限ㄧ語係援引何依據向建管處提出陳

　　情，經該處以 105年 7月 26日北市都建使字第 10568565300號函復再審申請人略以：「

…

　　…說明……二、查本市刻正受理民眾申請老屋健檢之初步評估判定書係援引 102-104年

　　度本市『老屋健檢計畫』初步評估判定書，依當年度執行計畫，略以：『健檢的範圍係

　　以完整棟（幢）為單元，並以其共用部分及外牆面為限，不包含個別區分所有權人的室

　　內部分。』，故仍請貴管委會配合先進行結構耐震能力初步評估後，再視初步評估結果

　　辦理後續詳細評估或整建維護事宜。」

三、再審申請人復以 105年 8月 5日函就建築物健檢應包含個別區分所有權人之室內部分，向

　　建管處提出陳情，嗣經該處以 105年 8月 12日北市都建使字第 10568815700號函復再審

申

　　請人略以：「……說明……二、查本市刻正受理民眾申請老屋健檢之初步評估判定書除

　　援依 102-104年度本市『老屋健檢計畫』初步評估判定書外，耐震能力初步評估表亦參

　　照『住宅性能評估實施辦法』第 3條附表 4執行，並經洽詢健檢機構尚無須檢視個別區分

　　所有權人的室內部分，故仍請貴管委會配合先進行結構耐震能力初步評估後，再視初步

　　評估結果辦理後續詳細評估或整建維護事宜……。」再審申請人則以 105年 8月 22日函再

　　向建管處提出陳情，經該處以 105年 9月 6日北市都建使字第 10569033700號函復再審申

請

　　人略以：「……說明……二、隨函檢附 102-104年度『本市老屋健檢執行計畫』供參，

　　除適用對象、受理優先順序、補助規定及申請書表等配合新規定執行外，餘援引前開執

　　行計畫及初步評估判定書據以實施，故仍請貴管委會配合先進行結構耐震能力初步評估



　　後，再視初步評估結果辦理後續詳細評估或整建維護事宜。」嗣再審申請人以 105年 9月

　　14日函再以前述主張向建管處提出陳情，經該處以 105年 10月 3日北市都建使字第

105694

　　00200 號函復再審申請人略以：「……說明……二、查本市刻正受理民眾申請老屋健檢

　　之初步評估判定書，經洽詢內政部營建署就健檢範圍提出釋示，該署表示耐震能力初步

　　評估表係出自『住宅性能評估實施辦法』第 3條附表 4，並由健檢人員本專業態度完成該

　　表所需資訊，並未要求須進行逐戶檢查之必要。今台北市結構工程工業技師公會既來電

　　表示無須逐戶檢查並已確實告知貴管理委員會，故仍請貴管委會配合先進行結構耐震能

　　力初步評估後，再視初步評估結果辦理後續詳細評估或整建維護事宜……。」嗣再審申

　　請人復於 105年 11月 3日就前揭事項向本府單一申訴窗口秘機信（信件編號：SC20161103

　　0007）陳情，案經建管處以 105年 11月 8日北市都建使字第 10584902600號函復再審申

請

　　人略以：「……說明……二、旨案經查已於 105年 10月 21日由本市議會○○議員協調後

　　，作成結論略以：『本年度老屋健檢申請及補助實施計畫雖未載明【初評範圍不含室內

　　】；惟礙於每件健檢補助款項至多新臺幣 8,000元，故不含室內檢查。』，故仍請貴管

　　委會配合先進行結構耐震能力初步評估後，再視初步評估結果辦理後續詳細評估或整建

　　維護事宜。」

四、再審申請人不服上開建管處 105年 7月 13日北市都建使字第 10568362400號、105年 7

月 26

　　日北市都建使字第 10568565300號、105年 8月 12日北市都建使字第 10568815700號、

105

　　年 9月 6日北市都建使字第 10569033700號、105年 10月 3日北市都建使字第

10569400200號

　　及 105年 11月 8日北市都建使字第 10584902600號函，於 106年 1月 4日向本府提起訴願

，經

　　本府以 106年 4月 24日府訴二字第 10600066200號訴願決定：「訴願不受理。」該訴願

決

　　定書於 106年 4月 27日送達，再審申請人不服前開訴願決定，於 106年 5月 15日向本府

申請

　　再審，經本府以 106年 5月 18日府訴二字第 10600085500號函復再審申請人略以：「

……

　　說明：……倘貴管理委員會不服前開訴願決定，得……於該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 2個月

　　內，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如貴管理委員會未於上開期限內提起行政訴



　　訟，則於訴願決定確定時起算 30日內（即該訴願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 2個月後之 30日內

　　），得依訴願法規定提起再審。」再審申請人猶不服前開本府 106年 4月 24日府訴二字第

　　10600066200號訴願決定，於 106年 6月 29日向本府申請再審，經本府審認因本府前開訴

　　願決定書業已敘明訴願不受理之理由，並無適用法規顯有錯誤之情事；且再審理由亦未

　　就本府前開訴願決定有訴願法第 97條第 1項其他各款所規定之情事，為具體之指摘，本

　　府乃以 106年 9月 26日府訴再二字第 10600153800號訴願決定：「再審駁回。」再審申

請

　　人不服該 106年 9月 26日府訴再二字第 10600153800號訴願決定，於 106年 10月 17日向

本府

　　申請再審。

五、查再審程序為訴願法規定之特別救濟程序，在法律無明文對再審決定得依再審程序再申

　　請再審時，不宜認定人民對再審決定得申請再審；又「申請再審不合法者，應為不受理

　　之決定。」復為前揭行政院及各級行政機關訴願審議委員會審議規則第 32條第 1項所明

　　定；是以再審申請人自不得就再審訴願決定再申請再審。從而，再審申請人申請本件再

　　審，揆諸前揭規定，應為不合法。

六、綜上論結，本件申請再審為不合法，本府不予受理，依訴願法第 97條、行政院及各級行

　　政機關訴願審議委員會審議規則第 32條第 1項，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袁　秀　慧（公出）

　　　　　　　　　　　　　　　　　　　　　　　　　　　　委員　張　慕　貞（代行）

　　　　　　　　　　　　　　　　　　　　　　　　　　　　委員　柯　格　鐘

　　　　　　　　　　　　　　　　　　　　　　　　　　　　委員　范　文　清

　　　　　　　　　　　　　　　　　　　　　　　　　　　　委員　吳　秦　雯

　　　　　　　　　　　　　　　　　　　　　　　　　　　　委員　王　曼　萍

　　　　　　　　　　　　　　　　　　　　　　　　　　　　委員　陳　愛　娥

　　　　　　　　　　　　　　　　　　　　　　　　　　　　委員　盛　子　龍

　　　　　　　　　　　　　　　　　　　　　　　　　　　　委員　劉　建　宏

中華民國　　　　　106　　　　　 年　　　　 12　　　　 月　　　　　26　　　　　日

　　　　　　　　　　　　　　　　　　　　　　　　　　　　　　　　市長　柯文哲

　　　　　　　　　　　　　　　　　　　　　　　　　　　　　法務局局長　袁秀慧決行


